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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闻背后的故事

安徽新闻名栏目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张峰的案发也是纯属偶然，
如果不是因为邵新等人用部分房产抵押贷款，因无
力偿还而导致案发，张峰妨害作证的罪行还未必会
被发现。在邵新等人“出事”后，2014 年 8 月 29 日，
张峰被公安机关抓获。

一审法院认为，张峰指使他人参与虚假诉讼时
作伪证，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并导致错
判，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作证罪。张峰在缓刑考验期
内被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
撤销缓刑，数罪并罚。遂决定对张峰执行有期徒刑3
年 6 个月。一审宣判后，张峰上诉提出，认为其行为
不构成犯罪。

阜阳市中院二审认为，对张峰提出其行为不构
成犯罪的上诉理由，经查，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和证
人，都有如实向法庭提供证据的义务，作伪证者或指
使他人作伪证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张峰为
达到给其所开发的小产权房办房产证的目的，伪造
了虚假的债权债务凭证。张华、邵新受到指使后作
为原告提起诉讼，二人的陈述、提交的材料全部是虚
假的，均是伪证。该行为与在正常的诉讼中指使别
人作伪证的行为本质上没有区别，张峰的行为显然
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对张峰的该节上诉理
由不予采纳，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妨害作证造成错案最终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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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雷强
自建的房屋无法办理房地产权证怎么

办？正常情况下只能按照违建处理。但阜
阳市的农民张峰却将点子想到了法院头
上。他通过自导自演的借贷纠纷，骗到了
法院的民事调解书，随后又通过强制执行
的方式，让自建的24套房屋顺利办到了产
权证。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3月22
日获悉，在让法院错判，并无法执行回转的
后果下，张峰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文中人物除张
峰外均为化名）

1975 年出生的张峰是只有初中文化的阜阳农
民，早在 2013 年的时候就因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被阜南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在阜
阳，张峰竟然有两个户籍，一个在颍州区，另一个在
颍泉区。

据相关证据显示，2008 年 6 月，张峰与李朝江、
宋辉约定在阜阳市颍泉区双河社区曹庄联合建房。
由李朝江、宋辉提供土地，张峰出资。房屋建成后，
张峰按约定将部分房屋交付李朝江和宋辉。李朝江
向相关办案机关表述时称，2008年6月27日，其与张
峰签订联合建房协议，双方约定将位于颍泉区中市办
双河社区曹庄居民组的土地与张峰联合开发。房屋
建成后将其中的六套房子交给其与宋辉，并办理房产
证。2010 年 3 月，张峰按协议将新建楼房的 103、
104、203、204 交付给其，将 101、201 交付给宋辉。

“张峰以到房产局办理房产证为由，向我与宋辉索要
土地证。后虽经我多次催促，张峰均以各种理由
不还。”李朝江如是说。

“2008 年，我与李朝江、宋辉合伙建房，由我提供资金，李朝
江、宋辉提供土地。24套房屋建成后，给李朝江4套，给宋辉2套，
剩余的房子归我本人所有。”在向办案机关供述时，张峰表示：“为
办理所建房屋的房产证，我找到刘军。刘军告诉我可通过民间借
贷诉讼的途径办理房产证。我把李朝江、宋辉的土地证及刘家骏
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刘军，后刘军把伪造的刘家骏的土地证、地籍
调查表交给我。借此，我将所建的24套住房转至刘家骏名下。”

记者通过相关证据发现，在此案中，刘家骏是关键人物。从一开
始借用假的土地证及地籍调查表将24套房屋办到他的名下，到最后
的虚假诉讼，都离不开刘家骏这个人。但，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刘
家骏给出的答案让所有人震惊：他没有借任何人钱，也没有办过任何
产权证，更没有到法院打过官司，做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借过一张身
份证复印件给张峰。

法院查明，在将房产转到刘家骏名下后，张峰利用伪造的刘家
骏欠张华480000元、刘家骏欠邵新450000元的借条，让张某某作
为邵新的诉讼代理人，张峰作为张华的诉讼代理人，安排邵新、张
某某与其到利辛县人民法院参与虚假的民事借贷诉讼，骗取利辛
县人民法院作出让刘家骏履行虚假债务的民事调解书。

据张峰的哥哥张华证实，2008 年左右，弟弟张峰借用其身份
证。后张峰的律师让其签个委托代理，由张峰代其向别人要钱。
两年后，利辛法院的人找他，其才知道张峰代其到利辛县法院提起
诉讼，向刘家骏要钱，但刘家骏并不欠其钱，也不知道欠条是谁伪
造的，他本人没参与诉讼。后张峰把12套房子转移到其名下。

而另一个“债主”邵新则表示，2010 年左右，张峰为把刘家骏
的房产过户到其名下，便以刘家骏借钱不还为由，让其去法院起诉
刘家骏。但刘并不欠其钱，也没有给其出具借条。后他在调解协
议上签了字，并到房产局办理手续，将12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

借个身份证引发近百万元诉讼

如果说借用刘家骏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假的土地证后，又自
导自演打起官司是为了将合伙开发建起的房子要回，而不得不采
取的手段的话，那么，对待自己的合伙人及房屋的购买人，张峰应
当恪守承诺和协议约定，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李朝江的叙述显示，2010年3月，张峰按协议将新建楼房
的103、104、203、204交付给了他，将101、201交付给宋辉。张峰
以到房产局办理房产证为由，向他与宋辉索要土地证。后虽经他
多次催促，张峰均以各种理由不还。直至 2013 年 7 月 2 日阜阳市
颍泉区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执行公告，限期让其交出 103、104、203
的房子，他才得知张峰已办理了房产证，但房子的产权人是邵新。

李朝江是张峰的合伙人，他的遭遇是因为法院发现案件有情
况后，采取的措施。而李某某则是张峰房屋的购买人，对这之间
的情况一无所知。2009 年 7 月 28 日，李某某与张峰签订购房协
议，以 180500 元的价格购买张峰开发的楼房 604 室。其先付给
张峰 130000 元，余款 50500 元待办好房产证后再一次性付清。
后李某某催促张峰办理房产证，张峰以各种理由没有办理。直至
2013 年 7 月 2 日颍泉区人民法院向李送达执行公告，限期让李交
出 604 的房子，李某某才得知张峰已办理了房产证，但房子的产
权人是邵新。

合伙人之间也是靠不住的

联合建房用的土地证是“造的”

据张峰供述，他采用虚假诉讼办理房产证的招
数是刘军告诉他的。而刘军在 2014 年 5 月便死亡，
逃过了法律制裁。他安排邵新、张某某和自己到利
辛县人民法院参与虚假的民事借贷诉讼，骗取利辛
县法院作出让刘家骏履行虚假债务的民事调解书。
随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刘家骏没有履行债务，所以
他便以张华的名义与邵新一起申请法院对刘家骏强
制执行。

随后，利辛县人民法院遂依据民事调解书裁定
将刘家骏位于阜阳市颍泉区双河社区的2号楼共24
套房屋抵付给张华、邵新。后张华、邵新持该裁定书
到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

2013 年 11 月 21 日，利辛县法院裁定将该案再
审。期间，张华、邵新提出撤诉申请，利辛县法院裁定
准许张、邵二人撤回起诉，并撤销之前所作的民事调
解书及执行裁定书，将被执行的位于阜阳市颍泉区双
河社区曹庄2号楼24套房屋回转到执行前的状况。

2014年3月10日，利辛县法院向阜阳市房地产
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年3月14日，阜
阳市房地产管理局经调查后回复，24 套房屋中 4 套
已转移登记给他人，其中8套已被阜阳市颍泉区人民
法院查封，其余房屋已设立抵押权登记，执行回转裁
定无法执行。

法院被“坑”，成为办证“中介”


